附件3

2025年度韶关市网络微短剧评分细则​
根据《韶关市网络微短剧产业扶持政策(试行)》（以下简称《扶持政策》）第十条第（一）款规定，制定本评分细则。
    一、适用范围及定义​
    1、 本细则适用于在韶关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网络微短剧创作、拍摄、制作、播出等相关活动。​
    2、网络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1-5分钟，具备明确主题主线、连续完整故事情节，通过网络视听平台播出的网络视听作品，主要分为两类：A类（1-2分钟/集，不少于30集）；B类（3-5分钟/集，不少于20集）。​
3、韶关元素是指包含韶关市行政区域内的自然景观（如丹霞山、南华禅寺等）、人文资源（如历史文化名人、禅宗文化、客家文化、民族文化、红色文化等）、特色产业（如茶叶、水果、旅游等）、城市标识（如标志性建筑、地名等）及其他能体现韶关地域特征的内容。

4、重点剧、普通剧是广播电视机构（含中央、省、市各级公办及合法合规的民办广播电视机构）使用优秀剧本在韶关拍摄制作，且作品以讲述韶关故事、宣传韶关形象为核心主题并播出的成片。 

二、具体评分准则​
    1、成片评分根据传播热度（播放量、点赞量、转发量等）、美誉度（评论正面率、口碑调研结果等）、触达率（覆盖用户地域分布、目标人群触达比例等）、韶关元素融合度（取景数量、元素呈现深度、宣传效果等）进行综合评分（满分100分）。
    （1）好等次：评分≥90分​
    （2）较好等次：80分≤评分＜90分​
    （3）一般等次：70分≤评分＜80分​
    （4）评分＜70分的，不给予具体等次。​​
2、重点剧、普通剧评分根据播放效果（播出平台级别、收视率/收视份额等）、传播范围（跨区域播出覆盖情况、网络二次传播数据等）、社会影响力（媒体报道量、政府及行业评价、对韶关文旅带动效应等）进行综合评分（满分100分）。
    （1）重点剧：评分≥90分​
    （2）普通剧：80分≤评分＜90分​

（3）评分＜80分的，不给予具体等次。
    3、剧本评分根据主题立意、角色魅力、韶关元素融合、故事创意、对白表现力与网感、市场适配性、可拍性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（满分100分）。​​
    （1）优秀剧本：评分≥90分​
    （2）创意剧本：80分≤评分＜90分​
（3）潜力剧本：70分≤评分＜80分

（4）评分＜70分的，不给予具体等次。
4、通过“跟着微短剧品韶关”剧本评选活动评定的优秀、创意、潜力剧本，按规定分别给予扶持。​
